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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地方标准

《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》编制说明

一、 工作简况

（一） 任务来源

按照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2024 年省级地方标准申

报指南》的通知要求，陕西省自然资源厅根据工作需要，决定申报编

制陕西省地方标准《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》，并在申报前组织人

员根据实际编制完成了标准草案。

（二） 必要性

2022 年 7 月 4 日陕西省政府印发《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

展纲要的实施意见》，要求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，推进标准强省建设，

到 2025 年，标准强省战略取得显著成效，打造成为中西部地区标准

化改革创新示范标杆。为贯彻落实中央及陕西省关于国家标准化发展

的重要指示精神，陕西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通过开展全

省不动产登记标准化建设项目，来提升全省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

化发展，拟制定《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》。其内容符合陕西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2024 年省级地方标准申报指南》的通知中

的重点支持项目社会事业领域的政务服务与住房保障。不动产登记窗

口是政府与群众紧密联系的载体，不动产登记窗口人员是代表政府直

接面向群众的一线队伍，其自身工作能力、工作素养、服务态度、精

神面貌直接影响着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，规范化的服务体系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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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于提高窗口服务质量，树立良好的政务形象。随着陕西省社会经济

的持续快速发展，不动产交易日益频繁，不动产登记作为保障不动产

权益、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环节，其重要性日益凸显。同时随着公众

对政务服务质量和效率的要求日益提高，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作为政

府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服务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公众对政府的

信任度和满意度。

当前陕北、关中和陕南在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在标准化、规范化

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与不足。如：服务标准不规范，不同地区不同

窗口服务标准可能存在差异，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，群众体验不佳；

办事流程不规范，指导不清晰，容易引起群众混乱和误解；窗口信息

不统一、不透明，办事群众难以获取所需的办事指引、流程信息等，

影响办事效率；办事流程繁琐，给办事群众带来诸多不便，耗费大量

时间、精力，增加办事成本；不同窗口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存在差异，

导致群众投诉；首问负责制度落实不到位，导致办事群众在窗口之间

来回奔波，无法及时解决问题，降低服务效率和质量等问题。

不动产登记窗口作为政务窗口的一种，由于不动产的重要性和特

殊性，其与政务窗口又有不同，不动产登记窗口在服务对象、服务内

容、服务范围和服务性质方面与政务窗口有着明显区别：不动产服务

窗口主要面向办理不动产登记、过户、抵押等相关业务的群众和企业，

服务对象主要是涉及到不动产权益的个人和单位。而政务服务窗口则

涵盖更广泛的服务范围，面向的服务对象包括所有需要办理政府相关

事务的市民、企业和组织；不动产服务窗口主要提供不动产权证办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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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属证明、房地产交易备案等业务。而政务服务窗口则涵盖更广泛的

服务内容，包括各类证明、申请、咨询、投诉等政府相关事务的办理；

不动产服务窗口通常由不动产登记机构或相关部门设立，服务范围主

要涉及不动产登记和相关业务。而政务服务窗口则由政府机构或服务

中心设立，服务范围更广泛，涵盖政府各部门的行政审批、公共服务、

信息查询等多方面服务内容。不动产服务窗口主要提供与不动产权益

相关的登记和管理服务，服务性质相对专业化。而政务服务窗口则提

供更加综合的政府服务，涵盖了政府的各类行政服务和公共服务，服

务性质更加广泛。制定我省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标准，有助于

统一和规范不动产登记窗口工作，满足公众和企业对高效、便捷、规

范的不动产登记服务的需求，为陕西省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。

制定我省的《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》是贯彻落实《国家标准

化发展纲要》的实施意见的重要举措，是推进我省标准化工作快速健

康发展的重要方式。制定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窗口的服务标准，既能明

确服务流程、规范服务行为、提升服务效率、增强服务意识，又能保

障权利人得到公平、公正的待遇的合法权益；既能提高政府的服务效

率，又能展现政府的服务理念和工作态度，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透明

度，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。制定我省的《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》

是我省政务服务水平提升的一大步。

二、制定过程

（一）方案计划制定

经过必要的准备工作，成立了《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》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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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组，负责组织、协调和推进标准的起草工作。工作组成员包括延

安市洛川县不动产登记大厅、咸阳市旬邑县不动产登记大厅、长安大

学土地工程学院、陕西省标准化研究院、陕西蓝岱科技有限公司研究

技术人员，确保标准编制工作的专业性、科学性和规范性。

工作组成立后迅速拟定工作计划和方案，明确分工，研究不动产

登记窗口服务工作中的标准化需求，分析确定标准化对象、标准名称、

标准的具体内容，收集整理相关工作资料、政策文件、标准规范、报

告数据等信息，充分研究分析资料信息，初步确定标准的框架、内容

等。

（二）开展基础研究

标准起草小组查阅了国内外同类标准及资料进行了收集、整理、

对比分析，对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进行调研，了解不动产登记窗口服

务情况，开展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标准制定研究。

（三）完成征求意见稿

起草工作小组根据调研结果，汇总分析后起草了标准的初稿。遇

到难点、关键点反复讨论、修改论证并确定内容，多次召开起草工作

小组成员讨论会，对标准的初稿进行商讨，就基本框架、主要内容等

提出了众多合理、科学的修改意见，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，编制小组

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标准的编制原则、主要依据和主要内容

（一）编制原则

1.基础性：与有关法律法规一致,并与现行有效标准相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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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规范性：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进行起草。

3.适用性：根据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的需求和特点，制定的标准

充分反映了当前我省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水平，更好地满足对服

务机构的有效监管。

4.协调性：技术条款内容的编制遵循协商一致、共同使用、重复

使用的原则。

（二）主要依据

1.GB/T 36112 《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范》

2.GB/T 32169.3 《政务服务中心运行规范第3部分：窗口服务提

供要求》

3.GB/T 32169.4 《政务服务中心运行规范第4部分：窗口服务评

价要求》

4.DB61/T 1122 《政务服务中心运行规范》

参考以上标准来制定，明确管理要求，制定《不动产登记窗口服

务规范》来规范不动产登记的窗口服务。

（三） 主要内容

1、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窗口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、岗位和人员

要求、咨询服务、预约、受理、办理、登簿/发证、数据归档、上门

服务、服务监督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。

本文件适用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不动产登记窗口工作人员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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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建设、保障等活动，其他涉及不动产登记窗口工作人员参照执行。

2、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 4 个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、术语和定义

本文件 3 个术语和定义。

4、基本要求

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的 7 项基本要求。

5、岗位和人员要求

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的 6 项岗位和人员要求。

6、咨询服务

包括现场咨询、电话咨询、网上咨询 3 项咨询服务要求。

7、预约

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的 7 项预约要求。

8、受理

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的 14项受理要求。

9、办理

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的 8 项办理要求。

10、登簿/发证

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的 5 项办理要求。

11、数据归档

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的 1 项数据归档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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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、上门服务

不动产登记窗口服务规范的 5 项上门服务要求。

13、服务监督

包括日常巡查管理制度、现场督导、跟踪回访、满意度测评、投

诉处理 5 项服务监督要求。

14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包括应急响应、信息报告、突发事件处理、其他突发处置措施 4

项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要求。

三、知识产权说明

无。

四、采标情况

无。

五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

无。

六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
建议审批发布为推荐性地方标准。

七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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